
附件 6 

 

 

 

 

 

2020 年度武汉市武昌区白沙洲河道堤防管

理所部门决算 

 

 

 

 

 

 

2021 年 11 月 5日 



 

目  录 

第一部分武汉市武昌区白沙洲河道堤防管理所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三、部门人员构成 

第二部分武汉市武昌区白沙洲河道堤防管理所 2020 年度部

门决算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表 1) 

二、收入决算表(表 2) 

三、支出决算表(表 3)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表 4)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表 5)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表 6)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表 7)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表 8)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表 9) 

第三部分武汉市武昌区白沙洲河道堤防管理所 2020 年度部

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十一、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十二、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十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第四部分 2020 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第五部分名词解释 

 

 

 

 

 

 

 

 

 

 

 

 

 



 

第一部分武汉市武昌区白沙洲河道堤防管理所

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对所管理民主路闸口至八

坦路闸口 14.165 公里的地段进行堤防管养，整治除险堤防工程

及防汛抗洪工作。 

决算公开咨询电话：027-88871270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根据《武汉市武昌区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武昌编字【2017】

51 号文武昌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区水务局（防汛抗旱指挥部

办公室）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的批复武汉市武昌区水务局白沙

洲河道堤防管理所为公益一类正科级规格事业单位。 

三、部门人员构成 

武汉市武昌区白沙洲河道堤防管理所在职实有人数 31 人，

其中：事业 31 人。 

离退休人员 40 人，其中：离休 0人，退休 40 人。 



第二部分武汉市武昌区白沙洲河道堤防管理所

2020 年度部门决算表 

 

 



 

 

 



 

 

 

 

 

 



 

 

 

 

 



 

 

 

 

 

 

 

 

 



 

 

本部门没有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也没有使用政府性基

金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支出。 

本部门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支出。 

 



第三部分武汉市武昌区白沙洲河道堤防管理所

2020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0 年度收、支总计 1,165.12 万元。与 2019 年度相比，

收、支总计各增加 53.30 万元，增长 4.79%，主要原因是 2020

年防汛补助经费增加。 

图 1：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单位：万元）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度收入合计 1,165.12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165.12 万元，占本年收入 100.00%；上级补助收入 0.00 万元，

占本年收入 0.00%；事业收入 0.00 万元，占本年收入 0.00%；经

营收入 0.00 万元，占本年收入 0.00%；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00

万元，占本年收入 0.00%；其他收入 0.00 万元，占本年收入

0.00%。 

图 2：收入决算结构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度支出合计 1,165.12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971.00

万元，占本年支出 83.34%；项目支出 194.12 万元，占本年支出



16.66%；上缴上级支出 0.00 万元，占本年支出 0.00%；经营支

出 0.00 万元，占本年支出 0.00%；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00 万

元，占本年支出 0.00%。 

图 3：支出决算结构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0 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计 1,165.12 万元。与 2019 年

度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增加 53.30 万元，增长 4.79%。

主要原因是 2020 年防汛补助经费增加。 



图 4：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20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1,165.12 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100.00%。与 2019 年度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增加 53.30 万元，增

长 4.79%。主要原因是 2020 年防汛补助经费增加。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20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1,165.12 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 197.20 万元，占 16.93%；卫生健康



(类)支出 89.51 万元，占 7.68%；农林水(类)支出 796.27 万元，

占 68.34%；住房保障(类)支出 82.14 万元，占 7.05%；。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 1,070.61

万元，支出决算为 1,165.1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8.83%。

其中：基本支出 971.00 万元，项目支出 194.12 万元。项目支出

主要用于农林水支出 190.16 万元。主要成效：积极谋划，提早

行动，克服疫情不利影响，成功抗击长江武汉段历史第四高位的

洪水。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年初预算为 161.32 万元，支

出决算为 197.2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22.24%，支出决算数

大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养老金及职业年金法定基数调整。 

2.卫生健康支出(类)。年初预算为 67.55 万元，支出决算为

89.51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32.51%，支出决算数大于年初预

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公务员医疗补助实际支付额略有增加。 

3.农林水支出(类)。年初预算为 755.04 万元，支出决算为

796.27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5.46%，支出决算数大于年初预

算数的主要原因是 2020 年汛期，长江流域连续遭遇多轮强降雨，

出现了雨汛同期、外洪内涝的不利局面，防汛补助经费增加。 



4.住房保障支出(类)。年初预算为 86.70 万元，支出决算为

82.1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4.74%，支出决算数小于年初预算

数的主要原因是在职人员退休，人员减少。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971.00 万元，其

中，人员经费 896.35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

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住房公积金、医疗费、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退休费、抚恤金、

医疗费补助、奖励金；公用经费 74.66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

咨询费、水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维修(护)费、劳务费、委

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

费用。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的单位范围。 

武汉市武昌区白沙洲河道堤防管理所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预算安排“三公”经费的单位包括武汉市武昌区白沙洲河道堤

防管理所本级及下属 0个行政单位、0个参公事业单位、0 个全

额拨款事业单位。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 

2020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年初预算数为 3.89 万元，

支出决算为 2.21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56.8%，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为 0.00 万元。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为 2.21 万元，完成年初

预算的 73.67%；其中： 

(1)公务用车购置费 0.00 万元。 

(2)公务用车运行费 2.21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73.67%，

比年初预算增加 0 万元。其中：燃料费 1.00 万元；维修费 0.84

万元；过桥过路费 0.03 万元；保险费 0.34 万元。年末公务用车

保有量 1 辆，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开支财政拨款的公务用

车保有量 1辆。 

3.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 0.0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0%，

比年初预算减少 0.89 万元，主要原因为厉行勤俭节约的要求，

简化接待，减少政府部门接待支出。 

2020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比 2019 年度增

加 0.70 万元，增长 46.36%，其中：因公出国(境)支出决算增加

0.00 万元，增长 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增加 0.70

万元，增长 46.36%,公务接待支出决算增加 0.00 万元，增长 0%。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车辆使用年限

较长，维修费用增加。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 

2020 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 0.00 万

元，本年收入 0.00 万元，本年支出 0.00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0.00 万元。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2020 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本年支出 0.00 万元。 

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20 年度武汉市武昌区白沙洲河道堤防管理所机关运行经

费支出 0.00 万元，比 2019 年度增加 0.00 万元，增长 0%。 

十一、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20 年度武汉市武昌区白沙洲河道堤防管理所政府采购支

出总额 248.85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38.84 万元、政

府采购工程支出 30.6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179.41 万元。

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248.85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100.00%，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0.00 万元，占政府采购

支出总额的 0.00%。 



十二、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武汉市武昌区白沙洲河道堤防管

理所共有车辆 2辆，其中，副部(省)级及以上领导用车 0辆，主

要领导干部用车 0 辆，机要通信用车 0辆，应急保障用车 0辆、

执法执勤用车 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离退休干部用车 0

辆、其他用车 2辆，其他用车主要是公务用车；单价 50 万元

(含)以上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价 100 万元(含)以上专用设备 0

台(套)。 

十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我部门(单位)组成了绩效自评工作

小组，制定了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建立了评价个性指标体系，从

项目决策、项目管理、绩效方面开展了综合评价打分、现场访谈、

问卷调查等工作，并按期完成了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全面绩效自评共涉及项目 1个，资金

100.30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51.67%。从绩效

评价情况来看提升了本单位树立绩效意识、成本意识和责任意识，

加强了部门整体支出的管理，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二)部门(单位)整体支出自评结果 



我部门(单位)组织对本部门(单位)开展整体支出绩效自评，

资 194.12 万元，从评价情况来看，2020 年管理效率指标数量、

质量、时效、成本均达到预期值，履职效能指标社会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能力达到预期值、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预期目标值。

见附件《2020 年度堤防维护项目经费支出绩效自评表》 

(三)项目支出自评结果。 

我部门(单位)在 2020 年度部门决算中反映所有项目绩效自

评结果(不包括涉密项目)，共涉及 1 个一级项目。 

堤防维护项目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122 万元，

执行数为 100.30 万元，完成预算的 82.21%，自评总得分 95.73

分，其中主要产出和效益是：一是辖区河道堤防管理；二是堤防

设施管理及维护，三是堤防岸线环境保持及整治。发现的问题及

原因：偏差大的指标为预算执行率和项目资金使用率，主要原因

为受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及压缩预算开支等因素影响，年初制

定预算时未全面考虑上述因素。下一步改进措施：建议建立健全

绩效评价工作体制，对绩效评价实施精细化管理，制定合理、细

化、量化的绩效目标。见附件《2020 年度堤防维护项目经费支

出绩效自评表》 

(四)绩效自评结果应用情况。 



本年度项目绩效自评、单位整体支出自评均在 90 分以上，

达到了财政资金的预期作用，下一步将加强项目规划、绩效目标

管理，完善项目分配和管理办法、加强项目管理、结果与预算安

排相结合。 

 

 

 

 

 

 

 

 

 

 

 

 



第四部分 2020 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一、抓好党的建设工作  

2020 年，在局党委的坚强领导下，我支部深入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扎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

防控、防汛工作、经济生产等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开展党员教

育实践活动，围绕年度党建工作要点，积极推进政治建设、思想

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 

二、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一是下沉社区参加联防。协助社区工作者开展社区疫情防控

工作。累计参加社区防控 100 余人次。配合社区开展入户排查，

累计入户 900 余户。二是隔离点防控。2 月 6日，根据区防指办

及局党委防疫工作部署，白沙所负责承担对财税学院隔离点的建

设支援工作。三是参与一线病人转运工作。2月 9 日-13 日，白

沙所党员陈文龙、罗祥华，协助白沙街道转运新冠肺炎病患共计

16 人。四是复工复产保障工作。在疫情防控期间，白沙所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期间水利保障工作通知精神，每天坚持对管辖内堤

防设施及江滩改造项目等在建工地进行逐一监管巡查，确保工地

内安全措施防护到位。 

三、抓好防汛备汛工作 



今年汛期，长江流域连续遭遇多轮强降雨，出现了雨汛同期、

外洪内涝的不利局面。为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充分应对今年的防

汛不利形势，我所积极谋划，提早行动，克服疫情不利影响，成

功抗击长江武汉段历史第四高位的洪水。 

一是对辖区河道堤防工程及各类穿堤建筑物进行拉网式巡查，

重点检查河道崩岸、水毁、隐患部位、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在

建项目工地。发现隐患及时进行修复。二是通过汛前检查、汛后

修复，及时对堤防沿线堤身范围和禁脚地堤防设施、环境进行整

治。三是参与修订完善城市防洪应急预案，强化人员培训，开展

防汛演练。按照防汛预案，完善各闸口的防汛应急预案，做到

“一闸一方案”。四是加强汛期值班值守。制定防汛巡查工作方

案，严格落实 24 小时防汛值班制度。五是及时消除防汛安全隐

患，汛期共封堵加高闸口 16 座，对八铺街堤粮站闸口、炭厂角、

木材闸口、杨泗港大桥等 5处散浸设置反滤围堰和导流槽。 

四、抓好河道堤防管理工作 

白沙所负责长江大桥至八坦路的长江干堤管理。今年来，我

所多措并举，进一步强化了堤防管理能力。 

一是落实绩效目标责任制。与职工签订了岗位目标责任书，

责任落实到人。二是做好巡堤查险工作。做到每日巡查常态化，

处置违法违规事件，及时处置了违规建设两起，严禁手续不全的



项目施工。三是做好涉堤重点工程的防汛安全监管。重点监督武

昌区八铺街堤（鹦鹉洲大桥至杨泗港大桥段）防洪及环境综合整

治工程、杨泗港大桥配套堤防加固、地铁 5号线、融拓盛澜临江

大道 9号、南华船厂武金堤厂区南地块等 5个重点项目的防汛安

全工作，确保工程建设不会对堤防安全造成负面影响。四是抓好

堤防草坪绿化的修剪整理。全年累计修整草坪 88 万平方米，灌

木带剪枝长度 4公里，确保堤防绿化整齐美观。五是积极开展科

技化堤防巡查工作。2020 年白沙所采购了无人机，定期巡查堤

防全线，为防汛抢险、河湖“清四乱”、涉堤涉河建设项目监管

提供技术支撑，共开展无人机巡堤巡湖 3 次。六是推进河湖保护

界桩栽设工作。按照省市河湖确权划界工作的整体部署，推进完

成了长江武昌段、巡司河武昌段 177 根河道保护界桩和内沙湖、

外沙湖、四美塘、水果湖、紫阳湖、晒湖、都司湖等 7处湖泊共

计 189 根湖泊保护界桩栽设工作。 

五、抓好堤防环境整治工作 

按照区水务和湖泊局的工作安排，我所积极做好堤防范围内

的环境保护工作。一是做好护堤林养护及复绿工作。及时清理堤

坡上的枯死树木，并对部分树种进行剪枝。为配合八铺街堤江滩

建设、地铁 11 号线、新武金堤路建设，对项目红线范围内的堤

防两林进行计划采伐，及时清理管理范围内的风灾水毁树木。二

是做好河湖“清四乱”工作。组织人员清理市区堤、八铺街堤、



武金堤河道堤防范围内的垃圾、共享单车，清理防汛通道，确保

堤防沿线整洁、美观、精致，累计清理各类垃圾 30 吨。拆除防

汛通道上值班房 1 座。三是市区堤景观石材维护。对市区堤长江

大桥至紫阳路闸口段的观景平台石材进行维护，累计完成修补约

180 余平方米。 

六、抓好文明创建工作 

白沙所 2020 年在职在编人员 31 人，已全部注册成为吴天祥

小组志愿者。2020 年，在局党委的领导下，深入开展精神文明

创建工作，全年参加区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

讲会 1次，开展政治理论教育学习 40 余次，参加迎新春徒步活

动 1 次、全民健身活动 1 次、志愿清洁家园活动 8 次，疫情期间

参与志愿支援社区服务 150 余人次，党员下沉居住地社区开展志

愿服务 49 人次，开展文明宣传 3次、世界水日主题活动 1 次、

我们的节日活动 7 次，职工健身活动 1次，积极开展网络文明、

交通文明等倡议活动。陈亮同志在 2020 年度全省水利行业河道

修防工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得第 10 名的优异成绩。 

 

 

 



序号 重要事项 工作内容及目标 完成情况 

1 党的建设  

政治建设、思想建

设、组织建设、作

风建设、纪律建设 

完成年度任务 

2 疫情防控 

下沉社区参加联防

隔离点防控、参与

一线病人转运、复

工复产保障工作。 

完成年度任务 

3 防汛备汛 

堤防隐患排查、预

案修订、防汛培训

及演练。 

安全度汛 

4 
河道堤防管

理 

落实绩效目标责任

制、日常巡查管

理、涉河建设项目

管理、界桩栽设。 

堤防设施完好 

5 
堤防环境整

治 

护堤护岸林管理维

护、复绿、河湖清

四乱。 

堤防生态、环境

改善 

6 文明创建 

志愿服务、清洁家

园、思想学习、文

明宣传。 

完成年度任务 

 

 

 

 



第五部分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一般公共预

算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政府性基金

预算当年拨付的资金。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当年拨付的资金。 

(四)上级补助收入：指从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

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五)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

取得的收入。 

(六)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

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七)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财政拨款收入”、“上级补助收入”、“事业收入”、“经

营收入”等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 



 (八)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指事业单位使用以前年度积累

的非财政拨款结余弥补当年收支差额的金额。 

(九)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

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

资金。 

(十)本部门使用的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到项级) 

1.一般公共服务(类)财政事务(款)行政运行(项) 

2.… 

(参考《2020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说明逐项解释。) 

(十一)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照会计制度规定缴纳的企业

所得税、提取的专用结余以及转入非财政拨款结余的金额等。 

(十二)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或以

后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金。 

(十三)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四)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或

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五)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

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十六)“三公”经费：纳入财政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三公”

经费，是指市直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

(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

(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

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及燃料费、

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

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十七)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

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

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

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

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十八)其他专用名词。 


